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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之

進一步公佈

茲提述星美文化旅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之公佈

（「該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委任饒永先生（「饒先生」）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進一步闡釋，饒先生乃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

以及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除上文及於該公佈就委任饒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資

料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條之規定予以披露，亦
無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承董事會命

 星美文化旅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鍾乃雄

香港，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位執行董事：包括鍾乃雄先生、孔大路先生及姚沁沂女士；
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饒永先生、劉先波先生及吳健強先生所組成。


